
附件5
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个人

推荐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报日期：2023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个人推荐用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不得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在贴照片处粘贴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蓝底彩色照片电子版（100KB-500KB，格式JPG）；

三、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县、区，填写格式为××省××市××县；
四、“推荐单位”指中央国家机关、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或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五、单位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街道、乡镇、工业园区、企业或其他；

六、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后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七、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指，推荐个人或其所在单位2019年以来曾获得的荣誉情况，包括五一劳动奖章、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金牌劳动关系协调员等；

八、主要事迹要求突出主要措施与业绩、表述准确、文字精炼，2000字左右；

九、本表用A4纸规格打印一份上报。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蓝底彩色照片电子版）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联系

电话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性质
	

	职务/职级
	
	职称（技术等级）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工作简历
	

	主

要

事

迹
	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等情况；

二、组织领导或从事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的时间，承担的主要职责等情况；

三、带头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意见》（人社部发〔2023〕2号）采取的主要措施，推进创建工作实施等情况；

四、在扩大创建范围（包括和谐企业的数量、所占比例）、丰富创建内容等方面取得的突出业绩；

五、推荐个人所在单位为企业和工业园区的，该企业和工业园区达到创建标准情况；

六、其他与评选条件相关的情况。
（2000字左右）


注：主要事迹涉及到的文件等证明材料附后。
	所在单位意见（履行内部民主程序情况）

（单位和单位工会分别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意见

（三方分别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意见

（三方分别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意见

（三方分别盖章）

年　月　日




